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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66） 

自願公告 
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由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本

集團」）之董事會（「董事會」）自願作出，旨在使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了解本集

團之最新業務發展。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北京同仁堂國藥有限公司（「同仁堂國藥」）與中

免國際有限公司（「中免國際」）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協議」）。 

 

一、 戰略合作協議的主要內容 

 

(一) 合作目標 

同仁堂國藥與中免國際視彼此為重要合作夥伴，將充分發揮各自領域的優勢，通過戰略

合作協議涉及的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利益最大化。雙方建立合作機制，實現資源整合，

促進互利共贏。雙方努力創造條件，將最具競爭力的優勢資源投入合作當中，共同致力

於拓展同仁堂國藥的海外市場，重點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東南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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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作內容 

1. 在現有海南免稅、會員購、香港市內免稅店合作渠道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國內、

海外渠道及產品合作範圍。 

2. 雙方共同探索同仁堂活絡油、中式抗老系列等產品於中免渠道專供版本的合作。 

3. 雙方共同探索中式養生餐飲類創新業態合作，結合雙方合作意願，適時推動國

內及海外門市合作。 

4. 雙方發揮各自優勢，探索以國潮出海為主題展開業務、產品、文化多維度合作。 

 
(三) 合作機製 

1. 高層互訪。雙方建立高層領導定期會晤機制與日常溝通協調機制，協調合作過

程中的重大事項，推動戰略合作協議的執行與深化。 

2. 業務合作。雙方各自指定相關領導及下屬公司承擔日常聯絡工作，負責加強協

商與銜接構建定期磋商機制，在不違反相關保密規定的前提下，加強信息與成果

共享，統一行動策略，推動雙方合作向縱深發展。 

 
(四) 生效時間 

1. 戰略合作協議自雙方簽字或蓋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為 2 年。雙方就戰略合作

協議約定的合作意向內容以簽訂正式的書面協議予以確認；期滿未簽訂書面合作

協議確認的，戰略合作協議終止，雙方互不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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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訂立戰略合作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戰略合作協議的簽訂，為雙方正式合作奠定基礎，若雙方順利達成正式合作，將有利於

充分發揮各自領域優勢，利用雙方優勢資源的共享、協同、集成與互補，以中醫藥文化

助力國潮消費品全球傳播，共同致力於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

進的新發展格局下，進一步聚焦中醫藥價值，為全球民眾提供多元化的健康解決方案，

共謀大健康產業未來。 
 

三、 有關中免國際的資料 

中免國際為一家於 1996 年 11 月 21 日在中國香港成立的有限公司，由中國旅遊集團中

免股份有限公司全資子公司中免集團（海南）運營總部有限公司全資持有，主要從事免

稅品批發與零售業務。中免國際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

（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股東及投資者務請注意，戰略合作協議為雙方達成的策略合作意向性協議，具體合作事

宜以相關各方後續簽訂的具體合約為準，具體實施內容及進度尚存在不確定性。如訂立

具體合約，本公司將於有需要或適當時根據上市規則另行作出公佈。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邸淑兵 

董事長 

 

中國，北京 

二零二五年四月八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行董事邸淑兵先生、陳加富先生及馮智梅女士，非執行

董事張毅先生、王春蕊女士及馮莉女士，獨立非執行董事陳清霞女士、詹原競先生及李

兆彬先生。 

 


